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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胡晓珂、崔岩瑛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江苏徐州市民主南路 69 号恩华大厦 17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特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以

及提案中所涉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对本次股东大会依法见证后，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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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负责召集。经本所律

师核查，2017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2、2017 年 2 月 28 日，董事会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

资讯网站上刊登了《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该通知公告了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

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00 如期召开；网络投票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如期

完成。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

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股东大会公告》一致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65 人，代表股份

368,178,3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8.3746%。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6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额为

325,293,4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的比例为 51.5752%。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

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59 人，代表股份    

42,884,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7994%。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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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0 人，代表股份 43,415,64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6.88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30,8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0.08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9 人，代表股份 42,884,836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6.7994%。 

经查验，出席会议的和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

料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资

格合法、有效。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人员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除了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外，还包括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人员及本所律

师。 

本所律师认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

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

监票和计票。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投票表决结果，并当场予以公布。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审议及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75,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13,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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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0.006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74,3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1,4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1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60％；弃权 1,4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3、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75,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13,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6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6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06,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86%；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60％；弃权 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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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4%。 

5、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6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06,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86%；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1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096,6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反对 8,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2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333,9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119%；反对 81,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88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67,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8,1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04,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60％；弃权 8,1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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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167,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7％；弃权 8,1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404,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60％；弃权 8,1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2017 年度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议

案》；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7,627,9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5%；反对 534,8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453％；弃权 15,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4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2,86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7323%；反对 534,8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319％；弃权 15,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8%。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查验，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68,099,8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7%；反对 6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8,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337,2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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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 99.8193%；反对 6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603％；弃权 8,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公告列明的内容一致，未出现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 1、2、3、4、5、

7、9、10 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表决通

过，议案 6、8 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 以

上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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